
國立屏東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畢業離校作業流程 
 

1.提出畢業申請 

(1)研究生填寫【畢業申請書】，送至系所辦公室。 

(2)各系所將畢業申請書附上【論文成績繳送單】，送至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進修教學組。 

2.研究生論文修改及上傳 

(1)研究生修改論文並送指

導教授核定。 

(2)論文經指導教授核定

後，至本校圖書館碩博

士論文系統完成上傳。 

3.研究生辦理網路離校申請 

(1)研究生至校務行政系統需填

完校友資料庫後再於學生資

訊系統提出離校申請。 

(2)各單位(指導教授/圖書館/

出納組…)藉由『網路』審

核研究生離校資格。 

(3)研究生親至就讀系所辦公室

(系、所主任)圖書館送交畢

業論文(論文需經指導教授

同意)並辦理離校手續。 

4.各系所畢業資格審核 

(1)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

進修教學組收到系所送達

畢業申請書後，將歷年成

績單表送至各系所，作畢

業資格審核，另附上畢業

證書草稿請各系所或學生

查核資料是否正確。 

(2)各系所應於 3日內將上

述畢業資格通過之資料送

回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

進修教學組。 

5.核發畢業證書 

(1)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進修教學組收到各系所畢業資格審核通過之資料後，約需 5個工作天方能完

成學位證書之製作、陳核及用印作業(研究生提畢業申請書至完成學位證書至少需 14個工作天)。 

(2)研究生確定網路離校各單位審核通過及教學組(夜間班)通過，並審核意見為：(證書已好)需繳論文

+學生證+比對資料(如下圖所示)，即可攜帶 1本平裝畢業論文、學生證及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結果

檢核表正本(需學生、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皆親筆簽名)、論文比對系統資料正本(僅需繳交第一頁，

並於空白處由指導教授簽名)，論文比對系統資料需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至屏商校區職涯發展暨教

育推廣處進修教學組領取學位證書。 

*若當學期有修課同學，需待當學期成績皆通過，才可以領取畢業證書。 

 

系辦/所長(系
主任)/指導教
授/圖書館/出
納組/教學組
(夜間學務)/教
學組(夜間班) 
皆審核通過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論 文 口 試 通 過 者 

論文口考通過後 7個工作

天，系所辦應將口試成績送

交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進

修教學組 

第 2、3、4項可以同時進
行 

附註：離校申請以網路為主，若因單一單位有特殊狀況時可加採紙本審核。 研究生須於辨妥離校手

續，始發給學位證書。 

各單位審查離校重點提醒，若有更新則
依各單位公告為主： 
*系辦：論文冊數，論文全文與精簡版電
子檔各 1份（依各系所規定繳交資料）。 
*圖書館：還清圖書、罰款、館際合作
館借書證 繳交論文 2冊 繳交論文審
核通過 Email通知單及電子檔上網授權
書 2張（國家圖書館及國立屏東大學）。 


